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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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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111年度碼頭裝卸作業安全衛生宣導講習會

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講人

14:00~14:05 5分 ( 報到 )

14:05~14:07 2分 危害告知 職安處

14:07~14:10 3分 介紹、致詞  張主任秘書 

14:10~15:50 100分

➢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➢ 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
方法的安全

➢ 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➢ 職業災害預防
➢ 職災案例
➢ 結語

金德講師

15:50~16:00 10分 問題討論 金德講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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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◼ 勞動部業於民國 109年08月20日修正發布起重升降

機具安全規則，考量使用起重機搭乘設備從事作

業肇災主要原因，為作業人員未依規定佩戴安全

帶所致，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，修正相關規定，

另修正非維修人員除不得擅自使用鎖匙外，亦不

得以其他工具等自外面開啟升降機之出入門扉之

規定，爰修正本規則部分條文，其重點如下：

../../../../影片集/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影片/堆高機&怪手&高空工作車/高空工作車/使用高危險性機械從事高空作業安全.mp4


前言

◼ 為避免勞工使用起重機搭乘設備從事作業發生

墜落災害，雇主應設置安全母索或防墜設施，

及使勞工佩戴全身背負式安全帶、安全帽，且

搭乘設備之使用不得超過限載員額，起重機操

作人員亦須監督搭乘設備內人員確實辦理前開

事項。(修正條文第十九條、第三十五條)

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
◼ 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(民國 103年09月05日)

◼ 第1條，本標準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

規定訂定之。

◼ 第3條，本標準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.裝卸作業：指在港區之船上或陸上從事貨物

之裝卸、搬運及處理等作業。

七.碼頭經營者：指與港口管理機關(構)以約定

興建、租賃或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

方式，取得碼頭設施經營權之公民營事業機

構。

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
◼ 第7條，港口管理機關(構)或碼頭經營者對港區碼

頭供工作者作業來往之通路、作業車輛出入之工

作及停車場所，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者，應設置

必要之交通號誌、標誌、柵欄、標線、行車分隔

設施或行人專用道等設施，並妥為維護，保持路

線暢通。

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
◼ 第25條

1. 港區作業場所及碼頭通道之危險部分，港口

管理機關(構)或碼頭經營者應設置充分之照

明，採取安全有效之照明方法。

2. 前項照明，除由港口管理機關(構)或碼頭經

營者設置外，船邊裝卸作業區照度不足者，

應由負責裝卸之雇主洽船方於作業前增設之

。

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
◼ 第28條

◼ 港區裝卸作業場所設置之照明設備，因風雨、

海浪或裝載液態物滲漏等，有濕氣侵入照明燈

具內部致生危險之虞者，港口管理機關(構)或

碼頭經營者應裝設有防濕功能之遮蓋物。

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
◼ 第40條

1. 雇主於以起重機具吊載貨櫃或散裝貨物時，

應檢視所吊物件重量及吊掛點之標示，並對

照船方、貨方提供之艙單、過磅單登載之物

重，不得超載。

2. 前項起重機具作業，不得吊載勞工或使勞工

隨貨物起卸。但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另有

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
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
◼ 第47條

◼ 雇主對於出貨、進貨、堆貨、卸貨或其他類似

作業，須借助船方、港口管理機關(構)或碼頭

經營者始能安全作業者，應共同採取預防災變

之適當措施。

../../../../影片集/職災/高雄港/79號碼頭
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
◼ 第48條

1. 實施船舶裝卸作業前，船方應向雇主提供船

舶裝卸設施及作業環境詢問書，預先說明及

標明船舶裝卸作業有安全顧慮事項。

2. 雇主對於前項所定詢問書之記載事項，認有

影響裝卸作業安全之虞者，應要求船方即採

必要改善措施；必要時，報請港口管理機關(

構)責成船方改善後，再行作業。

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

◼ 第62條

1. 遭遇強風、大雨或雷電交加等惡劣天候，致

作業有危險之虞時，雇主不得使勞工從事船

舶裝卸作業。

2. 前項碼頭裝卸之停止作業，得由當地港口管

理機關(構)依各該港口之地理環境、氣象預

報及實際天候等狀況，統一規定，以供雇主

遵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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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工程本質風險

◼ 營建工程可謂包羅萬象，舉凡建築工程、道路

工程、橋梁工程、水利港灣工程、環境工程…

等皆屬之，而每一類工程本質上就具有可能發

生危害勞工安全與健康之職業災害的潛在風險。

../../../../影片集/職災/局限空間/台中挖破瓦斯管線 工人搶修吸入一度昏迷2017.mp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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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施工方法針對工程具有之危險妥予規劃較安全之

施工方法與選用較適當之施工機具。唯縱使已經

周詳的選用適當的施工方法，該工法本身亦具有

其特有與一般營造工程普遍具有之職業災害風險，

這些職業災害有因設備或環境處於不安全之狀況

(即前述一、工程先天上具有之風險)而引起，有

因作業人員不安全之行為而引起或由前述二種情

況混合而引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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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因此，要防止災害，應將設備或環境不安全之狀

況完全清除。例如，即使作業方式、動作或行為

稍有錯誤，亦不致影響作業安全狀況。唯依實際

情況而言，欲完全做到前述之理想狀態、實務上

是相當困難且不可能。因此為防止作業中災害發

生及確保施工方法完全安全，除應謀求設備或環

境之安全對策外，尚應留意預防不安全之作業行

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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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為防止作業中災害發生，以達平安之營造施工，

營造工法之安全分析與規劃，可分為下列四個步

驟：

◼ 分析不安全之作業狀況

◼ 係指作業現場之環境及設備之缺陷，未被發

現，未能適時改正，成為致災之媒介物，形

成不安全之狀況。為消除不安全狀況，必須

分析該工法本質上及施工程序中，可能具有

之不正常狀況，據以訂定擬定標準作業程序。



19

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分析不安全之作業行為

◼ 係指作業順序錯誤、危險之作業位置與姿勢，

連絡手勢不正確、忽視被禁止事項存在等之

作業行為。為消除不安全行為必須分析該工

法本質上可能具有之人為不安全行為，據以

訂定標準作業方式。

../../../../影片集/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影片/安全管理/阿憲的故事.fl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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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擬訂安全作業標準

◼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規定雇主應會同

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

則，勞工對於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應切實遵

行。其中有關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，依

據「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」第41條之規

定，須含括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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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依據「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」第31條規

定雇主應將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納入職業安全

衛管理計畫中。另部分危險性高之作業，法

令亦有專章要求須訂定安全作業標準之明文

規定，例如「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」第22

條規定以塔式起重機進行高層建築工程等作

業，於該起重機爬升樓層及安裝基座時，應

事前擬妥安全作業方法及標準作業程序，使

勞工遵循，並採穩固該起重機等必要措施，

以防止倒塌。

../../../../影片集/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影片/危險性機械/固定式/我的兒子總是高人一等 -108年職業安全衛生數位教材 - YouTube (360p).mp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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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由以上法規之要求，正彰顯訂定安全作業標

準之重要性及必要性。

◼ 擬定安全作業標準前，須確實做好工作安全

分析(危害分析)，再逐項訂定安全作業標準，

並對施工人員進行在職教育，使確實遵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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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方法的選擇與施工方法的安全

◼ 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其措施

◼ 針對工法或現實環境特性，依據營造安全衛

生相關法規之規定，提供符合法令之必要安

全衛生設備其措施，以清除設備或環境中不

安全因素。



24

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 擬定安全作業標準前，須先實施工作安全分析，

而後再訂定安全作業標準。

◼ 工作安全分析：是由工作分析溶入預知危害而成。

◼ 工作分析：根據工作的事實，分析其進行時所

需的知識、技能、經驗與體能及所負責的程度，

進而訂定工作所需的資格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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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 工作分析要件：(5W1H)

◼ 確定工作內容(What)

◼ 確定工作人員(Who)

◼ 確定工作地點(Where)

◼ 確定工作時間(When)

◼ 確定工作方法、程序(How)

◼ 確定上述原因(Why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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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 工作安全分析：乃「工作分析」與 「預知危險」

之結合。

◼ 預知危險四階段：

◼ 掌握現況

◼ 追究真相

◼ 樹立對策

◼ 設定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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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 工作安全分析應注意事項及程序

◼ 應考量得潛在危害：作業的潛在危害(4M1E)

◼ 工作人員(M)：知識、經驗、意願、身體狀

況、精神狀況、人際關係、婚姻、家庭、親

子關係。

◼ 工作方法(M)：工作程序、步驟、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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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工作機械(M)：含機械、設備、器具、工

具。

◼工作材料(M)：考慮其是否齊全、有無缺

陷。

◼工作環境(E)：考慮其作業空間、安全狀

況、空氣、濕度、噪音、照明、安全標示、

危險物有害物標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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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 工作安全分析程序

◼ 決定要分析的工作名稱

◼傷害頻率高的工作

◼傷害嚴重率高的工作

◼具潛在嚴重危險性工作

◼臨時性或非經常性的工作

◼新工作

◼經常性但非生產性工作



30

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 作業拆解

◼分項作業(作業名稱)

◼作業程序(工作步驟)

◼作業方式(工作方法)

◼ 發掘潛在安全危險及危害

◼由安全衛生人員利用(1)預知危險四階段

法(2)危害分析單引導作業人員腦力激盪，

找出潛在的危害及可能發生的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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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 決定安全的工作方法：即預知危險四階段法

中之樹立對策與設定目標。

◼樹立對策：採用A.安全防護設施，B.個人

防護具，C.改變作業程序

◼設定目標：設定安全工作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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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作業標準之擬定

◼ 作業安全分析

◼ 對每一作業單元解析得其所有作業內容後，根

據工作安全分析的要領實施作業安全分析，找

出每一作業程序之每一作業項目，作業時推斷

其可能發生之不安全狀況，不安全行為。

◼ 安全管理重點

◼ 制定作業改善方法，訂定安全作業標準，並於

施工作業中教導及督導所屬，依安全作業標準

方法實施。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依據墜落災害現況訂定之防止對策，應分別就「

人的管理」方面，避免不安全行為或動作，防止

高處作業人員單純性的「失足」、「失衡」，其

次，就「物的管理」方面，考量消除高處作業特

性潛伏之不安全狀態，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

施。

33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高處作業之人員管理

◼ 防止高處作業人員發生墜落災害，對於人員管

理在於選擇適合高處作業之勞工、限制身體精

神狀況不良勞工之作業、依事前擬訂之「墜落

災害防止計晝」實施教育及指派作業主管於作

業現場指揮、督導等。

34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選任適合高處(高架)作業之勞工

◼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第7條規定「雇

主僱用勞工從事高架作業時，應依勞工健

康保護規則之規定，實施勞工健康檢查及

管理。」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三章健康

檢查及管理之規定，雇主對於勞工經一般

體格檢查、特殊體格檢查、一般健康檢查

、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。

35



勞工適用之各類健康檢查項目

36

健康檢查類別 健康檢查對象 檢查時間間隔 法令依據

一般健康檢查
⚫ 40歲以下
⚫ 40-65歲
⚫ 65歲以上

⚫ 5年一次
⚫ 3年一次
⚫ 1年一次

職業安全衛生法
及其施行細則、
勞工健康保護規
則

特殊健康檢查
（依照環境測
定）

⚫ 有機溶劑作業
⚫ 高溫作業
⚫ 噪音作業
⚫ 特定化學物質作

業

每年1次

職業安全衛生法
及其施行細則、
勞工健康保護規
則

全民健康保險
預防保健
⚫ 成人健康檢

查

⚫ 40-65歲
⚫ 65歲以上
⚫ 35歲以上(小兒麻

痺症患者)

⚫ 3年一次
⚫ 1年一次
⚫ 1年一次

全民健康保險預
防保健實施辦法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作業名稱 應考量不適合從事高架作業之疾病

高架作業

癲癇、精神或神經系疾病、高血壓、
心血管疾病、貧血、平衡機能失常、
呼吸系統疾病、色盲、視力不良、聽
力障礙、肢體殘障。

37

➢ 不適合從事高架作業之疾病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限制身體精神狀況不良勞工之作業

◼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第8條規定，勞工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雇主不得使其從事高架作

業：

◼ 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。

◼ 身體虛弱，經醫師診斷認為身體狀況不良

者。

◼ 情緒不穩定，有安全顧慮者。

◼ 勞工自覺不適從事工作者。

◼ 其他經主管人員認定者。
38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實施教育訓練培養從事高處作業安全態度

◼ 作業經歷或工作經驗較少之勞工，置身工程進

度不斷變化的高處作業場所，對作業環境危險

辨認能力不足為其作業特質，有稱「不是不驚

死，而是不知死活」。其次，工作經驗豐富之

資深作業勞工，易因過度自信，於作業間有不

當行為，造成高架作業場所安全設施之損害，

如開口部分之防護、施工架材料之耗損、水平

安全母索之不當使用而損壞，反而增加作業場

所之不確定危險性。 39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對於高處作業勞工，不分定期或不定期僱用、

臨時工、計日工等，施以從事該作業所需安全

衛生教育、訓練，教導公司所訂墜落災害防止

計畫、作業安全規章、工作守則等規定。依據

安全作業標準實施作業，提升對於施工架、工

作台、安全網、安全帶等防護設備之檢點、張

掛、使用等技能(知能)，作為實施教育訓練重

點外，同時應培養高處作業應有之安全態度。

40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於作業前就作業方法、步驟充分協商，將協商

結果告之作業人員知悉，並於作業現場擔任指

揮、監督管理工作，如開口部分護欄之設置等

必需要熟知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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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在管理方面，安全基準方面及構造規格方面等

需常常檢點以確保正常之狀態(實施方法根據

相關法規上最低標準及自訂之安全工作守則、

安全作業標準等)，若發現有不當作業行為、

不遵守作業規定時，應即應即制止、糾正，瞭

解為何不遵守的理由，經常檢討這些內部管理

制度如何能被遵守等，努力消除發生災害之潛

因。

42



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指派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指揮、督導

◼ 高處作業主管人員辦理高處作業應注意之共同

防災事項如下：

◼ 決定作業方法，指揮勞工作業。

◼ 調查作業場所四周之狀況，適當的配置勞

工並與其連繫。

◼ 實施共同作業時，應與共同作業之職種負

責人接洽，適當調整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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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指示作業場所、作業範圍、工程等。指示

作業分擔、作業步驟、材料之搬運方法、

經過路徑，安全上應注意之各種事項。

◼ 發現並糾正勞工之不安全行為，設備上之

缺陷、錯誤之作業方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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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實施檢點，檢查材料、工具、器具等，並汰換

其不良品。

◼ 檢點(檢查)所用之材料、器具、工具類等，

卻除不良材質者。

◼ 工作後應整理材料、器具、工具類，同時

實施整理整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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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。

◼ 確認作業勞工之健康，服裝、防護具等著

用狀況。

◼ 監督勞工正確使用安全帽或安全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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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。

◼ 禁止與作業無關之人員進入作業區域。

◼確認有無設置禁止進入危險區城之圍柵

、標示等。

◼必要時應設置監視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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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確認固定或拆除施工架材時，應有寬度在

20cm以上，厚度3.5cm以上施工架板料(至少兩

片板料鋪設寬 40公分以上臨時工作台)，且使

勞工繫掛安全帶。

◼ 變更施工架時應與工程負責人接洽，獲得

其認可。

◼ 變更施工架時應將其目的告知勞工及相關

職種之負責人，採取防止與作業無關人員

進人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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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確認勞工使用吊索、吊帶(編織帶)等從事吊

升或卸放材料、器具、工具等，不得拋擲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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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確認構築使用之材料有突出之釘類已釘入或拔

除。

◼ 高處作業場所下方暴露之綱筋、鋼材、鐵件、

鋁件及其他材料等伴生職業災害者，確認已採

取彎曲尖端、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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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現場安全管理

◼ 其他如戶外作業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必要

之設備及措施。

◼ 遭受10分鐘的平均風速每秒10公尺以上強

風、

◼ 時雨量達15公釐且日雨量達50公釐以上之

大雨、

◼ 大雪(瞬間降雪量20mm、連續降雪量25mm)

等惡劣氣候或

◼ 四級以上地震後，實施作業預估有導致危

險之虞時，應即停止作業。 51



風袋

傾斜角 瞬間風速

42ﾟ 4 m/s

61ﾟ 6 m/s

70ﾟ 8 m/s

76ﾟ 10 m/s

80ﾟ 12 m/s

資料來源：JCA
335型風幡
大口徑335mm、小口徑
280mm
長1,000mm尼龍材質、50公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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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災害預防

◼ 吊掛作業常見的職業災害類型有：

◼ 物體掉落

◼ 伸臂折損或機體翻覆

◼ 感電

◼ 擠壓等，

◼ 分述如下：

◼物體掉落：係指在起重吊掛的過程中，

因人為作業疏忽導致荷物脫落，此為最

常見之職業災害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 造成荷物掉落之原因有：

◼ 鋼索斷裂：有捲揚用鋼索斷裂及吊掛用鋼

索斷裂，其中吊掛用鋼索多因疏於檢點、

未慎選適當索徑致強度不足及吊掛方法不

當等而引起事故居多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 吊掛用鋼索自吊鉤等脫離：此多因吊鉤或

吊具等未裝設防脫裝置或已失效而導致吊

物脫落。

◼ 吊物自吊掛用鋼索脫離：此乃未確認荷物

重心位置或吊掛用鋼索是否繫妥，而導致

吊物脫落。

◼ 吊鉤或吊具等之破損：此乃吊鉤疏於檢查

或吊物重量超過吊鉤等所能承受負荷而致

斷裂或變形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 物體掉落災害防止對策：

◼ 禁止人員進入有發生碰撞危害之作業範圍

內。

◼ 吊運長型物件時，易發生旋轉不穩定現象，

在旋轉區域內可能造成碰撞危害，故應在

適當距離之兩端以誘導繩牽引，以保持平

穩防止擺動。

◼ 事業單位對於起重機本體及其安全裝置等

應實施自動檢查。

◼ 應指派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監督作業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 使用鋼索、吊鏈等吊掛用具應確認有足夠

強度。

◼ 吊掛荷重物之吊具應加保護套以免遭破壞、

剪斷。

◼ 吊裝物應綑綁確實以免造成打滑、脫落、

吊裝物失去平衡掉落。

◼ 建立並貫徹實施起重吊掛標準作業程序。

◼ 應僱用合格人員操作危險性機械。

◼ 對使用起重機從事吊掛人員應使其接受特

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 感電：

◼ 固定式起重機於做維修保養時，維修人員因誤

觸高壓裸銅線而發生意外或移動式起重機在高

壓電線附近作業時，接近或誤觸線路居多。

◼ 感電災害防止對策：

◼清楚瞭解所有高壓電線所在之位置與電

壓等級。

◼開工前先評估決定工作場所裏，在作業

時最安全堆放吊物的場所及起重機停放

之位置與應使用何種機型噸位較適合。

../../../../影片集/職災/感電/吊車誤觸電纜.flv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在起重機操作員位置與車身外張貼應保

持起重機或吊物與線路間之安全距離，

並警告未保持安全距離可能之感電危害。

◼起重機必須在高壓電線下不斷來回通行

時，可先標示安全行走路線。

◼請電力公司完成線路遷移(或將線路斷電

並於工作現場實施接地)。

◼請電力公司在線路上完成加裝絕緣防護

裝備(俗稱防護線管)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設置護圍，以保持起重機或吊物與線路

間之安全距離。

◼接近高壓電線場所，進行起重機吊運作

業時，必須穿戴絕緣防護具。

◼必須保持起重機或吊物與線路間之安全

距離，尤其設置之監視人員應確實監看

此安全距離並隨時通知操作員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儘可能不要直接站在地上操作起重機(積

載型移動式起重機)，例如懸空坐(站)在

起重機的支撐腳架或高出地面操作台上，

並且其他人員不可倚靠起重機。

◼在接近高壓電線時應降低起重機之操作

速度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 擠壓：

◼ 係指被吊物、機體或他物所擠撞壓夾。由於人

員在作業時未注意作業場所空間不足，導致荷

物劇烈晃動時，閃避不及而致人員的傷亡。有

吊荷之翻倒、地面上物體的翻倒，及與機體接

觸等所產生的擠壓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 擠壓災害防止對策：

◼ 操作時應避免站立於空間狹隘處。

◼ 起重機應於明顯易見處標示動作方向。

◼ 使用專用之吊掛用具，吊舉物掉落範圍禁

止人員進入。

◼ 應指派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監督作業。

◼ 使用鋼索、吊鏈等吊掛用具應確認有足夠

強度。



職業災害預防

◼ 吊掛荷重物之吊具應加保護套以免遭破壞、

剪斷。

◼ 吊裝物應綑綁確實以免造成打滑、脫落、

吊裝物失去平衡掉落。

◼ 建立並貫徹實施起重吊掛標準作業程序。

◼ 應僱用合格人員操作危險性機械。

◼ 對使用起重機從事吊掛人員應使其接受特

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

職災案例

◼ 高雄碼頭貨櫃墜落壓死駕駛4公司裁罰36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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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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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案例

◼ 高雄港63號碼頭 (2018/10/02 )上午5時25分許，發

生吊運貨櫃砸死人意外！高市勞檢處表示，萬海

航運公司三級承攬人駕駛拖車，自63號碼頭船邊

，至貨櫃儲區從事貨櫃卸下作業，亞太國際物流

公司所僱固定起重機操作員吊掛貨櫃時，因拖車

向前移動(原因待鑑定)，導致後方貨櫃撞擊前方

正吊掛之貨櫃飛落，壓潰拖車頭，發生駕駛被夾

致死事故。勞檢處已要求肇災的起重機即刻停工

接受調查，並裁罰資方36萬元。

67

../../../../影片集/職災/高雄港/高雄港63號碼頭/天車吊掛藏危機？鋼索、卡榫、溝通都是安全關鍵 (360p).mp4


職災案例

◼ 勞檢處接獲通報後到場檢查，針對肇災的起重機

吊掛作業，現場立即停工；裁處原事業單位萬海

航運公司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，裁處12萬

元；新安公司(一級承攬人)及華海運輸公司(二級

承攬人)未事前對二級、三級承攬人，告知工作環

境危害事項，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2項，各裁處6

萬元。

◼ 而亞太國際物流公司未派專人負責指揮固定起重

機作業，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，裁處12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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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掛作業

◼ 事實：丙**係龍遠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，為從

事業務之人。應注意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，

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，且對於

起重機具之運轉，應有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

方及人員進入吊舉物之下方之設備或措施，竟

疏未注意及此，在吊鉤、帶鉤吊鍊未有防止脫

落設備之情形下，



吊掛作業

◼ 即任令勞工周**、乙**於民國96年5月24日11時許，

在露天廠房，將鋼板切割及加工成為弧形半製品

後，擬將該平放之鋼板豎立置於旁，遂由周**操

作起重機以止滑夾夾住鋼板單側吊運，乙**則在

鋼板前端協助調整其動向，以利其豎立置於定位，

因側拉吊舉時，吊勾自該止滑夾之吊環脫落，周

**走避不及，下半身被翻倒鋼板壓住，受有胸腹

內出血等傷害，因傷重不治於96年5月24日12時3

分許死亡。



吊掛作業

◼ 判例：

◼ 龍遠工程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

條第二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規

定，致生職業災害罪，處罰金新臺幣伍萬元。

◼ 丙**犯業務過失致人死亡罪，處有期徒刑陸

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緩刑貳年。



職業災害定義

物
為
要
素

人
為
要
素

就業場所之設備設
施物料與物質等

其他職業上原因

勞工作業活動

起因 對象 結果

工作者

疾病

傷害

失能

死亡



職災事故通報-重大職業災害

◼ 適用「職安法」第三十七條

◼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，雇主應即採

取必要急救、搶救等措施，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

調查、分析及作成紀錄。

◼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，雇

主應於8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：
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者。
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。
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須住院

治療。
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。

重大職
業災害



職災事故通報-重大職業災害

◼ 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

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。

◼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職業災害，除必要之急

救、搶救外，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

可，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(違者處一年以下有

期徒刑)。



結語

所有的災害都
可避免、可預防、可控制的

◼ 確實要求員工遵循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安全作業

標準。

◼ 落實實施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加強勞工安全

危害意識。

◼ 落實機械設備自動檢查、維修、保養。



安全 ─
是回家唯一的路！


